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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多民族文学”的阅读与阐释1 

陈平原2 

 

记得是十年前，张菊玲、关纪新两位满族文学专家力邀我出席“多民族文学论坛”，我谢绝

了。因为实在太外行，读书少，且一门少数民族语言都不懂，开口必露馅。后来发现是我理解错

了，读张菊玲著《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年）、关纪新著《满族

小说与中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尤其是朗樱、扎拉嘎主编《中国各民族文

学关系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年），方才明白所谓“多民族文学论坛”，不一定直接谈用

少数民族语言撰写的文学作品（及其译本），或者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从多民族文学如何沟通、

对话、借鉴、融合的角度立论，借用朗樱等人著作“前言”的标题，那就是“中国各民族文学‘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若是这样，我还勉强够能发言。面对诸多专家，实在说

不出什么高深的学理，以下所谈九个问题，纯属野叟献曝。 

第一，传统中国是怎么看待民族问题的。首先必须明白，晚清以前和晚清以后，中国读书人

看待种族及文化的眼光截然不同。1883 年王韬出版《弢园文录外编》，其中的《华夷辨》引《春

秋》的说法，论证“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1897 年康有为弟子徐勤

完成《<春秋>中国夷狄辨》，加上梁启超所作序，也都是这个立场。即便提倡革命的章太炎，1907

年撰《中华民国解》，也都承认中华民族乃“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成，关键在“文化”

而非“血统”，故“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这与唐人皇甫湜

《东晋元魏正闰论》的辨析完全一致：“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

于地哉？”历朝历代的华夷之辨，所争均在文化（礼义）而非种族。这种高度的文化自信，从先

秦到晚清，几乎一以贯之。也正因此，才有中华民族日渐融合（也就是章太炎所说的“混杂数千

百人种”）的可能性。反过来，若是种族优先，那早就分裂成几十乃至几百国了。文化第一，种

族第二，这是传统中国的读书人所坚信不疑的。晚清以前，这个立场被广泛认同，这才有今天以

汉族为主体（包含 56 个民族）、充满自信与活力、日益繁荣昌盛的“中华民族”。即便今天被认

定为汉族的，往前推十代、二十代，说不定也是某个少数民族。换句话说，在传统中国语境中，

种族的界定相对模糊，远不及“文化”或“礼义”那么理直气壮、坚定不移。 

第二，谈论“中国文学”，民族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更是一目了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古

往今来，不管血统上属于哪个民族，只要认同中华文化，采用汉语写作，就早被纳入中国文学史

的版图。比如，面对强大的“中华文化”，满族上层人物也倾向于采用汉语来表达思想和感情，

如乾隆皇帝写诗，纳兰性德填词等。传统中国，政治是一回事，文学又是一回事。即便在少数民

族占主导地位的元代与清代，文学创作仍是以汉字书写为主。所以，我们编写《中国文学史》，

很容易从古讲到今，从《诗经》《楚辞》一直讲到《红楼梦》，不会打岔，十分顺畅。可也正因为

这个“顺畅”，很容易蒙蔽了我们的眼睛，忽略了历朝历代非汉族作家的生活及写作的特殊性。

这正是今天进行“多民族文学”的对话与交流时，必须特别警惕的。 

第三，关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上面说的华夷之辨以及文学一体，乃是基于高度的文化自

信。这种自信，面对西洋的坚船利炮，竟轰然倒塌了。在“救亡图存”、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

                                                        
1 本文为作者 2015 年 6 月 28 日在云南民族大学于腾冲举办的“中国多民族文学高层论坛”上的发言，此为修订

稿，刊发于《文艺争鸣》2015年第 11 期。 
2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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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是个关键。1902 年起，流亡日本的政治家及留学生开始接受并大力

传播民族主义理论，使其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关键论述。这不仅仅是政治主张，还包括了与

之配合的新媒介、新语文、新文学。在这个逐步演化的过程中，原本不太自觉的少数民族语文及

文学，得到很好的培育与滋养。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政策的制定，各主要少数民族均拥有独

立的报章、出版、学科乃至院校，加上中央一级的中央民族学院（后改为“中央民族大学”）、少

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杂志等，更是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少

少数民族作家或直接采用本民族语文写作，或双语写作，或在汉语书写的作品中凸显本民族的生

活情趣与审美特性。这里有政府的号召、民族的自觉、市场的影响等，不能一概而论。而强调民

族间的差异性，对作家来说是把双刃剑，在凸显本民族文化立场的同时，也可能使原先富有弹性

的民族关系变得过分清晰，乃至有点僵硬了。这里谈的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对与错，而是由于长期

的积累，汉语书写的文学作品拥有更为丰厚的资源，不该因政治立场而刻意疏远。 

第四，谈民族问题，必须古今有别。我们曾经因过分强调“政治正确”，生搬硬套，付出了

惨痛的教训。比如，用今天的民族政策来衡量古代文学作品，争论《四郎探母》能不能演出，文

天祥的《正气歌》要不要表彰，传为岳飞所作的《满江红》是否破坏民族团结等。现实生活中，

大家也都记得大剧作家曹禺撰写《王昭君》的教训——不是不能翻案，只是不该让文学创作成为

现行政策的注解。作家如此，学者也不例外。谈及古人的思想与文章，借用陈寅恪的说法，“应

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切忌套用今天的民族政策。近年学界的风气，倾向于全力以赴地挖

掘很可能作家本人意识不到或刻意遗忘的少数民族身份，并大加阐释。出版商及评论家更是众口

一词，以文学史考定少数民族作家的数量论英雄，如此渲染“创新之处”，我不无疑虑。除非作

家有明确表态，或在作品中隐约透露，否则，没必要为每个古代作家确认民族身份。原因是，“中

华民族”本就是逐渐形成的，所谓匈奴后裔或鲜卑后裔，若只是血统而无文化认同，不必过于拘

泥。不管先辈来自哪个民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若干代以降，很可能就只会用汉字阅读

与书写了。 

第五，如何处理专题研究与文学史书写。谈具体作家，怎么考证都没有问题，越详细越好；

至于撰写文学史，轻重缓急、大小详略之间，大有讲究。很可能你考了大半天，证据确凿，但无

关大局，对文学史书写没有任何影响。这里牵涉价值判断——文学史家考量的，首先是文学成就，

而后才是思想立场、民族认同等。陶渊明诗文之所以被我们世代传诵，与其溪族出身基本没有关

系。对此话题，专题考辨（如陈寅恪的《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陶渊明之思想

与清谈之关系》）多多益善，但文学史则只能一笔带过。之所以发此感慨，因近年参加各种文学

史、文学读本及大百科全书编写或修订的座谈会，与会者往往纠结于如何发掘汉语写作的少数民

族作家，以及怎样将其纳入文学史框架。传统中国文学本是多元一体，流转变迁中，民族身份和

文化认同历来比较模糊，且有很大的弹性与空间。着力为两千年中国文学史上无数作家编列档案，

确定其种族及文化认同，这工作可以做，但不是文学史研究主要的突破口。我这里说的是采用汉

语书写的作家，至于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且采用母语写作的作家及作品，如何组织力量翻译

及评论，确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那倒是值得认真经营的。 

第六，关于文学史的多样性。自 1903 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新式学堂采用“文

学史”，而非传统的“文章流别”，此后百年，文学教授们各显神通，编纂了各种各样的《中国文

学史》。何为“中国文学史”讨论的对象？最初的设想很简单，那就是“中国人”用“汉语”撰

写的文学作品。如今，这两大标准都受到了严肃的质疑。这里暂时按下“中国人”不表，单说这

“汉语书写”。不管是哪个民族，只要采用汉语书写（如元稹、白居易、纳兰性德），早就进入了

《中国文学史》，最多只是局部调整；比较麻烦的是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藏族）、《江格

尔》（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还有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你怎么在《中国

文学史》中呈现其身影？这就牵涉到各有其宗旨及读者的总体文学史、语种文学史、族别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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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学史，如何分工合作的问题。那种总揽全局、涵盖古今、强调文学传承、配合国家意识形

态，作为高校统编教材的《中国文学史》，我称之为“总体文学史”。此外，坊间还有各种功能各

异的文学史。相对于区域性的《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 年）、《湖南文学史》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山西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 年）、《安徽文学史》（安

徽文艺出版社，2013 年）等，我更看好以民族或语种划分的文学史，如《藏族文学史》（四川民

族出版社，1994 年）、《蒙古族文学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 年）、《满族文学史》（辽宁大

学出版社，2012年）、《中国回族文学通史》（阳光出版社，2015年）等。各区域或各民族文学史

的撰写，一般都是追根溯源，从头说起，且承认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口头歌谣、神话传说等对

后世民众的思考、表达和审美起很大作用；但前者讨论的仍以汉语书写为主；后者则扩大到各种

少数民族语言书写的作品，对拓展“中国文学”的边界、改变国人的阅读习惯与欣赏趣味，更有

意义些。这两类著作，与“总体文学史”之间，构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 

第七，关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动力问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胡适、傅斯年、郑振铎

等人都曾谈及，两千年中国文学并非永远向上，一帆风顺，而是跌宕起伏，回环往复。当中国文

学呈现整体性的颓败时，有两种途径使其重新焕发青春：第一是从民间吸取养分，第二是从域外

获得榜样。这两大“强心剂”，是中国文学不断自我更生的关键。也就是说，或眼睛向下，到民

间去寻找文学发展的动力；或眼睛向外，借异域文化的传入重获新生。今天看来，有必要引入第

三种发展的动力，那就是中国境内多民族文学的对话与互动。考虑到人类文明史上的“中国文学”

大厦，确实是以汉族及其书写形式为主体，那么，我们有必要证明不同时期各少数民族文学如何

为这座大厦添砖加瓦，乃至局部更换，使其得以抵抗时间的侵蚀，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回头

看，这半个多世纪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让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自我更新有了更为清晰的理解。引

入这“第三种动力”，视野发生了很大变化，会浮现若干陌生的名字，但不会威胁到太多经典作

家的历史地位。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照样很重要，只是论述方式需要做些调整。其实，“多

民族文学”视野的形成，主要意义在于打破传统的独尊汉族文化的思维定式。当然，凡事皆有度，

不能矫枉过正，免得因照顾民族比例而将“中国文学史”弄得支离破碎。须知经典之所以成为经

典，生产、流通、阅读、传播缺一不可。假定一部作品，历史上从不被重视，也没能进入一代代

读书人的视野，千年后突然出土，当作“考古成就”可以，捧为“文学经典”则不妥。如此“经

典化”的过程，不取决于个别人的意志，而是中华民族历史意识与审美趣味的积淀。在这个意义

上，引入多民族文学的对话，对总体文学史的书写会有影响，但不会是颠覆性的。 

第八，关于“文学关系”的把握。重写文学史时，应更多地关注多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对

话与相互影响，我认为是日后的发展方向。但这里有个难题，与“中国文学主流”发生关系的，

不管是接纳、转写，还是对抗、背叛，都容易纳入论述；而那些因远离中原政权或汉族文化、独

立存在千数百年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或艺术形式，则很容易被忽略或排斥。说明白点，就是如何

尊重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立性，而不要过分强调“中国文学”的整体性。“中华民族大团结”是今

天的口号，历史上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及文学差异必须被尊重。为了政治正确或逻辑严密而强力

“收编”，无论说高还是说低，效果都不好。保持主干不动，允许“节外生枝”，如此五彩缤纷的

局面，方才是中国文学的真实状态。在我看来，刻意压抑“主流”之外的声音固然不好，强行招

安，也是一种扭曲。更通达的做法是，承认文化及文学的多元性，在适当的地方“立此存照”，

这样就可以了。 

第九，确立“多民族文学”的视野，对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意义。在我看来，谈论少数民族

文学及文化，并非只是国家民委的责任，教育主管部门也应该积极介入。民族融合是双向的，让

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这很重要；反过来，也得要求汉族地区的学生了

解曾经很辉煌、至今仍在少数民族地区被广泛阅读与传唱的文学作品。而今天的实际状态是，谈

论少数民族文学，不管创作还是研究，都只局限在小圈子里，没能进入更为广阔的公共视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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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有必要编译一册少数民族文学读本，并在大学里开设相关的必修课或选修课。这么做，比简单

的宣讲民族政策更有效果。我当然明白，此事牵涉面很广，需要政府的允许与支持，不是学者单

凭热情就能做好的。但我坚信，编一册这样的读本，让其进入大学校园，促使汉族学生更多地了

解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文学（及其蕴含的历史传统、宗教意识、生活习俗等），养成开

阔的视野、宽广的心胸、多元的趣味，不仅有利于消除各民族间的隔阂、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更可促成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健康成长。 

 

 

 

【论  文】 

双重认同的整合： 

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政策评析
1
 

 

胡兆义2
 

 

摘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人们最为重要的两种群体认同，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如何

实现二者的整合直接关系到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在多民族国家中，各国政府运用多种理论来指

导本国国家认同的建构，形成了几种较为典型的模式。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分析和借鉴其他国

家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实现中国民族认同

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整合；和谐共生 

 

一、引言 

 

认同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扮演着多种角色，处于不同

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因此获得了多重的认同形式。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民族之间、各地区

之间、各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们也在这快速变动的世界中更加渴望集体的安全感。在寻

求集体归属的过程中，民族和国家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成为人们认同体

系中两种最为重要的群体认同形式。在当今世界，特别是 20 世纪后半期，最令人困惑的一个趋

势就是：政府正在不断地被由其社会结构下的少数民族产生的族群民族主义所烦扰、哄骗与挑战。
[3]1 在多民族国家中，由于各种原因，各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是不均衡的，这

就使得很多地方的社会冲突多少带有民族矛盾的背景。因此，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民族

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为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

同的整合，各国政府在不同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基础上，形成了几种典型的模式。中国作为多民族

国家，分析和借鉴其他国家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

对于改善中国的民族关系、实现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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